證明書(範本)
查本院病患　王大吉　     　　　　（如貼照片）
民國　18　年　02　月　01　日生，遺失國民身分證確因患有重大疾病（行動不便）無法親自前往戶政事務所申辦補領國民身分證，在意識清楚狀況下，特委託(配偶、直系親屬)    王小民　　　 　　先生女士代辦補領國民身分證相關事宜，特此證明。
　　此致
高雄市岡山區戶政事務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醫師：王大中      　　     簽名蓋職章 eq \o\ac(□,印)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託人（病患）：王大吉     　　　簽章 eq \o\ac(□,印)
    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S100000001
         連絡電話：6211974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戶籍地址：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山路28鄰334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受委託人：王小民         　　　　簽章 eq \o\ac(□,印)
    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S100000002

連絡電話：6211974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戶籍地址：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山路28鄰334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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